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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 

关于金广恒环保技术（南京）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补充法律意见 

德南（2016）意字第 005 号 

 

致：金广恒环保技术（南京）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金广恒环保技术（南

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广恒股份、公司、股份公司”）的委托，担任

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事宜（以下简称“本次挂牌”）

的专项法律顾问，已为公司本次挂牌出具了《关于金广恒环保技术（南京）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

书》（德南（2015）意字第 93 号）（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关于金广恒环保技术

（南京）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及有关要求，本所就《反

馈意见》要求律师发表意见的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关于金广恒环保技术

（南京）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的补充法律意见》（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为《法

律意见书》之补充，除《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有明确所指外，本所在《法律意见

书》中的“律师声明事项”及“释义”亦适用于《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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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请主办券商和律师就公司是否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

务问答——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一）》的相关要求履行核查与披

露子公司相关情况，作补充核查并发表意见。 

一、子公司合法合规经营，符合挂牌条件 

1.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深圳新广恒为金广恒股份唯一的子公司，

金广恒股份持有深圳新广恒 100%的股权。深圳新广恒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深圳市新广恒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号 440306105399445  
住所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庄村路沙一第二工业区第七幢 

法定代表人 于培勇 
注册资本 100 万元 
实收资本 100 万元 
公司形式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期限 2002 年 6 月 26 日至 2052 年 6 月 26 日 

经营范围 

废气治理，废气处理设备销售及上门安装；中央空调系统、防腐

技术、厂房洁净系统及玻璃钢产品开发、购销；国内贸易、货物

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禁止和规定在登

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普通货运；废气处理设备的生产。 
股东与出资情况 金广恒股份，出资 1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100%。 

成立日期 2002 年 06 月 26 日 

2. 深圳新广恒的设立及其变化情况 

（1）2002 年 6 月，深圳新广恒设立 

2001 年 9 月 12 日，邵广益、于培勇、林俊生签署《章程》。 

2001 年 9 月 25 日，深圳市公明镇玉律经济发展公司和于培勇签订《房屋租

赁合同书》。 

2001 年 10 月 19 日，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区消防警察大队向深圳新广恒出具

《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结论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其场所检查时基本

符合消防条件。 

2002 年 4 月 5 日，工商局作出《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核准“深圳市

新广恒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2002 年 4 月 5 日，深圳新广恒向工商局提交《公司设立登记申请表》，申请

设立“深圳市新广恒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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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4 月 18 日，深圳市环境保护局作出“关于同意成立深圳市新广恒环

保技术有限公司的批复”(深环批函[2002]069 号)，同意深圳市鑫广恒环保净化工

程有限公司更名为“深圳市新广恒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和增加经营范围，增加经

营范围核定为：废气治理，废气处理设备生产与经销。 

2002 年 6 月 14 日，高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深高会内验字（2002）

第 111 号），根据审验，截至 2002 年 6 月 14 日止，深圳新广恒已收到其股东投

入的资本人民币壹佰万元，其中实收资本 100 万元。与上述投入相关的资产总额

为 100 万元，其中货币资金 100 万元。 

2002 年 6 月 21 日，深圳新广恒作出股东会决议股东会决议：邵广益、于培

勇、林俊生为深圳新广恒董事，选举邵广益为董事长，邵小婷为监事。 

2002 年 6 月 24 日，深圳新广恒董事会决议聘任于培勇为经理。 

2002 年 6 月 26 日，工商局核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确定深圳新广恒成

立，注册号为 4403012091156，住所地为深圳市宝安区公明镇玉律第五工业区长

藤路下 1 号，法定代表人为邵广益，注册资本 100 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

司，经营范围包括废气治理，废气处理设备生产与经销；中央空调系统、防腐技

术、厂房法净系统及玻璃钢产品开发、购销（以上不含国家限制项目及专控、专

卖、专营商品）。深圳新广恒设立时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额 
（万元） 

实缴额 
（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 
1 邵广益 50 50 货币 50 
2 于培勇 40 40 货币 40 
3 林俊生 10 10 货币 10 
 合计 100 100 — 100 

（2）2005 年 3 月 21，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4 年 9 月 6 日，深圳新广恒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邵广益将其所占深圳

新广恒 35%的股份以人民币 35 万元价格转让给邵小洁，股东林俊生将其所占 10%

的股份以人民币 10 万元价格转让给邵小洁，股东于培勇将其所占 20%的股份以

人民币 20 万元转让给邵小婷。 

2004 年 9 月 22 日，于培勇和邵小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于培勇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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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深圳新广恒 20%的股份以人民币 20 万元转让给邵小婷。林俊生和邵小洁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书》，林俊生将其占深圳新广恒 10%的股份以人民币 10 万元转让

给邵小洁。邵广益和邵小洁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邵广益将其占深圳新广恒

35%的股权以人民币 35 万元转让给邵小洁。 

2004 年 9 月 23 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公证处出具（2004）深宝证经字第

683 号《公证书》、（2004）深宝证经字第 684 号《公证书》、（2004）深宝证经字

第 685 号《公证书》，分别证明林俊生和邵小洁 2004 年 9 月 22 日签订的《股权

转让协议书》，邵广益和邵小洁 2004 年 9 月 22 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于

培勇和邵小婷 2004 年 9 月 22 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签约行为和签约内

容均符合法律规定，协议书上双方当事人的签名属实。 

2004 年 10 月 6 日，深圳新广恒召开股东会，决议将深圳新广恒住所由“深

圳市宝安区公明镇玉律村第五工业区”变更至“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庄村路沙一

第二工业区”。 

2004 年 10 月 9 日，深圳新广恒作出章程修正案。 

2004 年 11 月 24 日，深圳新广恒和深圳市沙井沙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房

地产租赁合同》。 

2004 年 2 月 27 日，工商部门核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深圳新广恒变更后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额 
（万元） 

实缴额 
（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 
1 邵广益 15 15 货币 15 
2 于培勇 20 20 货币 20 
3 邵小洁 45 45 货币 45 
4 邵小婷 20 20 货币 20 
 合计 100 100 — 100 

（3）2013 年 2 月，第二次股权转让，法定代表人变更 

2013 年 2 月 22 日，邵广益、邵小洁、于培勇、邵小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书》，邵广益将其占深圳新广恒 15%的股份以人民币 100 元转让给于培勇，邵小

洁将其占深圳新广恒 45%的股份以人民币 100 元转让给邵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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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2 月 22 日，深圳市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股权转让见证书》（见证

书编号：JZ20130222067），对邵广益、邵小洁、于培勇、邵小婷签订的《股权转

让协议书》进行见证，各方当事人签订本《股权转让协议书》时的意思表示真实，

各方当事人（授权代表）签字属实。 

2013 年 2 月 22 日，深圳新广恒召开股东会，同意股东邵广益将其持有 15%

的股份以人民币 100 元的价格转让给于培勇；同意股东邵小洁将其持有 45%的股

份以人民币 100 元的价格转让给邵小婷。 

2013 年 2 月 24 日，深圳新广恒股东会决定选举于培勇为执行董事、法定代

表人，免去邵广益原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2013 年 2 月 28 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深圳新广恒变更后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额 
（万元） 

实缴额 
（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 
1 于培勇 35 35 货币 35 
2 邵小婷 65 65 货币 65 
 合计 100 100 — 100 

（4）2013 年 3 月，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2013 年 3 月 15 日，深圳新广恒股东会决议增加注册资本至 1000 万元，其

中股东于培勇增加 315 万元，股东邵小婷增加 585 万元。 

2013 年 3 月 15 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核发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增资后深圳新广恒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额 
（万元） 

实缴额 
（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 
1 于培勇 350 35 货币 35 
2 邵小婷 650 65 货币 65 
 合计 1000 100 — 100 

（5）2015 年 5 月，减少注册资本 

2015 年 3 月 19 日，深圳新广恒股东会决议减少注册资本 900 万元，注册资

本由原来的 1000 万元变更为 100 万元；本次变更后，于培勇出资 35 万元，占注

册资本的 35%，邵小婷出资 6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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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5 月 13 日，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减资后，深圳新广恒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额 
（万元） 

实缴额 
（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 
1 于培勇 35 35 货币 35 
2 邵小婷 65 65 货币 65 
 合计 100 100 — 100 

（6）2015 年 7 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5 年 6 月 30 日，深圳新广恒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邵小婷将其持有的 65%

的股份以人民币 65 万元转让给金广恒有限；同意股东于培勇将其持有的 35%的

股份以人民币 35 万元转让给金广恒有限。 

2015 年 6 月 30 日，金广恒有限与于培勇、邵小婷分别就上述股权交易签订

了《股权转让协议》。 

2015 年 7 月 9 日，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后，深圳新广恒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额 
（万元）

实缴额

（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 
1 金广恒环保技术（南京）有限公司 100 100 货币 100 
 合计 100 100 — 100 

3. 子公司的业务 

深圳新广恒的经营范围为：废气治理，废气处理设备销售及上门安装；中央

空调系统、防腐技术、厂房洁净系统及玻璃钢产品开发、购销；国内贸易、货物

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禁止和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

的项目除外）普通货运；废气处理设备的生产。 

根据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关于公示 2015 年深圳

市第二批拟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名单的通知》（深科技创新[2015]241 号），深

圳新广恒被列入 2015 年深圳市第二批拟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名单。 

4. 经本所律师核查子公司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守法证明、企业信用报告，并经公司承诺，公司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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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个月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亦不存在因违法行为受到处罚的情况。 

5.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深圳新广恒设立的主体、程序合法、合规，业务

资质、合法合规经营方面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

本标准指引（试行）》的相关规定。 

经核查，深圳新广恒不存在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其业务也不属于金融或类

金融业务。 

二、金广恒股份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子公司的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金广恒股份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说明，其

与深圳新广恒的关联关系如下： 

序号 姓名 金广恒任职 深圳新广恒任职 
1 于培勇 董事长 执行董事、总经理 
2 邵小婷 董事 监事 
3 于泳梅 董事 - 
4 邵小洁 董事、副总经理 业务部副总经理 
5 蒯波 董事、总经理 业务部副总经理 
6 佘文婷 监事会主席 - 
7 刘晓路 职工代表监事 - 
8 臧威 监事 研发部副经理 
9 陈静 财务总监 - 

三、子公司的环保 

1. 子公司所处行业不属于重污染行业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FB/T 4754-2011）的标准，深圳新广恒所属行

业为“环保、社会公共服务及其他专用设备制造”。根据《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

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通知》（环发[2003]101 号）以及

《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环办函[2008]373 号）罗列的重污

染行业，深圳新广恒所处行业不属于重污染行业。 

2. 深圳新广恒成立时已经办理了环境影响前置性审批，无须办理排污许可

证和配置污染处理设施 

经核查，深圳新广恒主要从事废气处理设备的装配、销售、上门安装，不涉

及污染物排放。深圳新广恒不存在《广东省排污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二条、《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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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经济特区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情

形，亦无须配置污染处理设施。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条、第六条的规定，建设“对环境

有影响的建设项目”，国家实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第九条规定，建设项目“需

要办理营业执照的，建设单位应当在办理营业执照前，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国家环保总局法规司关于企业登

记注册环境影响评价前置性审批范围和依据的复函》（环法函[2001]7 号）明确“环

境影响评价应当纳入企业登记注册的审查内容，并作为前置性审批事项之一”。

该复函指出，“作为企业登记注册和申领《营业执照》程序的前置审批内容的环

境影响审批事项，其主要适用范围应为——‘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 

深圳新广恒在 2002 年 6 月成立之前，履行了向深圳市环保局申报审批的程

序。2002 年 4 月 18 日，深圳市环境保护局作出“关于同意成立深圳市新广恒环

保技术有限公司的批复”(深环批函[2002]069 号)，同意深圳市鑫广恒环保净化工

程有限公司更名为深圳市新广恒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和增加经营范围，增加经营范

围核定为：废气治理，废气处理设备生产与经销。并批复：“请径向市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办理工商登记手续，然后通过我局资格认证后方可开展环保业务。”因

此，深圳新广恒设立时的生产项目不属于“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 

另外，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深圳新广恒书面说明和承诺，深圳新广恒成立以

来，没有进行建设项目的改建、扩建，无须再次进行环保审批。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1）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FB/T 4754-2011）的标准、《关于对申请

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通知》（环发[2003]101

号）、以及《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环办函[2008]373 号），

深圳新广恒所处行业不属于重污染企业； 

（2）根据《广东省排污许可证管理办法》和《深圳经济特区污染物排放许

可证管理办法》，深圳新广恒不存在应当办理排污许可证的情形，亦无须配置污

染处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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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圳新广恒在设立时已经办理了环保前置性审批，得到了深圳市环保

局的复函；并且，自深圳新广恒成立至今，没有发生建设项目的改建、扩建，不

需要再次进行环保审批。 

3.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子公司说明，深圳新广恒最近 24 个月不存在环保方

面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也不存在任何因违反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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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金广恒环保技术（南京）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

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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